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暨導師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 3月 31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會議地點：C324會議室  

主 持 人：梁主任金盛                            紀錄：蔣慧姝(碩博) 

                                                      莊璦綺(學士) 

出席人員：范熾文老師、潘文福老師、簡梅瑩老師、紀惠英老師、蘇鈺楠老師、

吳新傑老師 

請假人員： 張志明老師、陳成宏老師 

列    席：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由一決議:109 年度系所評鑑審查意見擬議方向案決議提送列入下次系務會議

研提具體方案草案後再行討論。 

案由二決議:本系師資生國小參訪與見習實施辦法修訂案決議配合師培中心將 72

小時納入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 

案由三決議:照案通過修訂本系學士班師培生甄選作業要點案，副知師培中心陳報

教育部。 

案由四決議:照案通過修訂本系師資生修習暨輔導作業要點案，副知師培中心陳報

教育部。 

案由五決議:110學年度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案決議依 109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

發展計畫模擬審查審查委員共識會議紀錄決議修正尺規。 

案由六決議:本系導生費分配處理案決議碩士班維持現狀，學士班依各班人數均

分；亦即碩一 3500 元、碩二 3500 元，其餘的費用大學部再依各班

人數分配。 

案由七決議:鴿網裝置案決議全體同意裝置鴿網，內側裝置部分尊重其他系決議，

配合辦理。 

二、主席報告: 
1. 本系執行 110 年度行天宮計畫分別於 110.01.18-01.19 完成南華國小寒假營

隊辦理，以及於 110.03.27-03.28完成小小領袖營辦理。 

2. 系所設備費與業務費明細：110年系-業務費 211,683元、設備費 341,934元；

碩專班上年度結餘-業務費 1,627,987 元(109-1 碩專班學雜費收入尚未簽准

入帳)。 

3. 110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考試招生簡章，已於 110.3.2（二）起至本校招生訊

息網公告，敬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傳招生。 

4. 109-2教師登錄成績系統開放時間：110年 6月 21日至 7月 9日止。 

5. 有關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學生獎懲簽核，請各位教師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前完成陳核作業，以利上傳學生操行成績。 

6. 本系系主任遴選業務已次第展開，訂於 4月 23日以前送件，有意者請於時限

前提送資料給遴選委員會，另訂於 5月 6日上午 11時在本院 A308會議室辦

理經營理念說明會，請踴躍參加。 



7. 本年度中小學教師資格檢定於 6月 5日辦理，請導師能給予學生支持與關懷，

並鼓勵他們參加師培中心辦理的相關活動，以期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8. 天乾物燥、水情吃緊，請教師及同仁下班要離開辦公室前，先將門、窗戶關

好並巡查電腦、電燈、風扇等電器用品電源是否關了再離開，務必確實巡查

並關閉門窗以維安全，感謝大家的協助。 

三、 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依據教務處 110年 3月 12日東教字第 1100004237號書函有關 3月 30

日至 4 月 9 日開放開課管理系統編輯，請各單位配合於限期內完成

110-1開課編輯。 

2.110-1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一。 

決  議： 照案通過，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討論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10-1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系核心必修科目:學校

行政、教育統計、公共管理、教育政策論辯。 

決  議： 提送教育統計。 

 

案由三：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查核相符，無須修訂。 

 

案由四：討論學習成效不佳學生輔導案。 

說  明：109-1學士班 GPA未達 2.0學生共 6位(大五 1位、大四 3位、大二 1位、

大一 1位)。 

決  議：配合教卓中心預警學生輔導方案並請導師加強輔導。 

 

案由五：討論 109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舉案。 

說  明：1.109學年度優良導師主要推舉導師是任職於 108學年度（108年 8月 1

日～109年 7月 31日），每系推舉名額至多兩名。 

2.依據諮商中心彙整被推舉導師資料，獲學生網路推舉教師名單為 108

學年度-吳新傑老師；109 學年度上半年（109 年 8 月 1 日～110 年 1

月 31日）-潘文福老師、黃愛珍老師。 

決  議：推舉吳新傑老師、潘文福老師。 

 

案由六：有關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分配辧法之訂

定，請  審議。 

說  明：1.依據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暨導師會議記錄辦理。 

2.檢附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分配辧法

(草案)如附件二。 

3.有關本系研究生分配辦法草案綜合系上教師意見表如附件三。 

決  議：請各位師長於 4月底前提送分配辦法(草案)版本，彙整後於 5月 21日前

調查研究生意見，並於下次系務會議再行討論。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 


